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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 

（2021）粤 0308执 214号之六 

申请执行人严培希。 

被执行人胡文娟。 

申请执行人严培希与被执行人胡文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湛江国际仲裁院作出的（2020）湛仲字第 447号调解书已经发

生法律效力, 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上述生效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案
强制执行，案号为（2020）粤 03执 5345号。后该院将本案移

送本院强制执行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经查，本院以（2020）粤 0308 执保 197
号民事裁定保全查封了被执行人胡文娟名下位于深圳市盐田

区东海大道路盐田港后方九号小区天利明园东 805 房产(不动

产证号:7000037664)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四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，

裁定如下： 
拍卖(变卖) 被执行人胡文娟名下位于深圳市盐田区东海

大道路盐田港后方九号小区天利明园东 805 房产(不动产证

号:7000037664)。 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审 判 长   张勤美 

审 判 员   罗小永 

审 判 员   刘  涛 

 

      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

 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 

书 记 员   唐金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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